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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目的意义
为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，进一步加强师德、师风建设，集中精力打造教学名师，实现用工匠精神培养工匠，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，全面树立品牌意识，精准推进品牌战略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二、考评机构
优质课考评在学校教学工作量化考核领导小组领导下开展工作，每学期进行一次，由教研处牵头组织，与教师教学工作量化考核同步进行。
三、参评范围
教学部推荐的优质课教师候选人，经教务处审查在师德方面合格、无教学事故责任的任课教师（实习期教师除外）。
四、考评项目
（一）课堂教学考核。
满分 100 分，占比 70%。由教研处牵头，教务处、教学部、教研处抽调人员组成一个10人左右的听课组，对优质课教师候选人进行听课考评。听课结束当场由组长收齐听课表，交教研处。
（二）师德师风考核。
满分 100 分，占比 30%。由教务处负责制定考核办法并组织实施。从教书育人、为人师表、爱岗敬业、遵规守纪、关爱与严格要求学生等方面进行考核（办法另定）。
（三）对于实行一票否决的项目按学校有关规定执行。
五、汇总排名
课堂教学考核完成后，由教研处组织人员进行分数统计。师德师风考核由教务处和教学部共同完成。两项得分汇总从高到低排名，按参评教师 20%的比例产生优质课教师人选。考评分数排名情况及时通报教务处和教学部。
六、考评结果运用
1.优质课教师由学校颁发证书，所任课程的课时费每节增加2元；
2.作为教师年度考核、评优评先、职称评聘、聘课的重要依据；
3.上述有关内容的实施办法由有关科室另行制订。 


教师职业道德量化考核细则
泊头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
（2020年10月）
教师职业道德规范，是广大教育工作者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。每个教师的量化考核基础分值 30 分，违犯者采用扣分的办法，扣完为止，不出现负分。
一、为人师表与教书育人
（一）基本要求
1.树立正确的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，崇尚科学，破除迷信，提高抵御个人主义、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侵袭的能力。
2.模范遵守社会公德，衣着整洁得体，语言规范健康，举止文明礼貌。
3.严于律已，以身作则，成为学生学习的楷模。
4.不在课堂上吸烟、使用通讯工具。
5.不擅自停课、调课、缺课，对工作不敷衍塞责。
6.同事之间团结协作，相互学习，相互帮助，共同提高。
7.注意维护教师形象，不搬弄是非、拉帮结派。
8.关心集体，维护学校荣誉，共创文明校园。
（二）扣分规定
达不到基本要求的，按下列规定扣分。
1.不从学校整体利益出发，不服从学校分配或临时性指派工作的，每次扣1分。
2.在教职工中搬弄是非，拉帮结派，影响团结，或与其他教职工打架斗殴的，视其情节扣 1—3 分。
3.在校园内聚众猜拳行令、酗酒闹事或进行具有赌博性质的各种活动的，每次扣 1—4 分。
4.在校园内播放、收看各种不健康影视制品或向学生推荐不健康书籍的，每出现一次扣 5 分。
5.参加邪教、封建迷信、色情等活动的，每发现一次扣 5 分。
6.语言粗俗，打扮怪异，与教师身份不相符，在学生中造成不良影响的扣2---5 分。
7.暗示或怂恿学生考试舞弊，甚至发生集体舞弊行为的每人次扣 10 分。
8.上课时，迟到、早退、中间离岗每次扣 2 分；旷课每节扣 5 分；因私调课每节扣 1 分，私自调代课每节扣 5 分，因公调课不扣分；无特殊原因（利用多媒体或因病）坐着讲课每次扣 0.2 分；接打手机或使用其他通讯工具的每次扣 0.2分。
9.酒后进行教育教学活动的，每次扣 5 分。
二、爱岗敬业与遵规守纪
（一）基本要求
1.热爱教育事业，工作积极、认真、负责。
2.认真履行教师岗位职责。认真备课、上课、辅导，认真批改作业。
3.不向学生发布违背国家法律法规、方针政策和对学生有不良影响的言论。
4.不做对学校管理和教学有不良影响的事。
（二）扣分规定
达不到基本要求的，按下列规定扣分。
1.不认真备课、上课、辅导、批改作业，或教学环节达不到规定要求的每次扣 1 分。
2.课堂教学不规范，学生反映较大的扣 2 分。
3.因搞第二职业影响工作的，每发生一次扣 2 分。
4.向学生发布违背国家法律法规和对学生有不良影响的言论，每发现一次视其情节扣 5—10 分。
三、 关爱学生与严格要求
（一）基本要求：
1.教师要不断更新教育观念，建立平等和谐的新型师生关系。
2.关心和爱护学生，尊重学生人格。
3.严格要求学生，耐心教导学生，不讽刺、挖苦、侮辱、歧视学生，不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。
4.对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，以及专业知识、专业技能教育，组织、带领学生开展有益的社会活动。
5.制止伤害学生的行为或者其他侵犯学生合法权益的行为，批评和抵制有害于学生健康成长的行为。
（二）扣分规定
达不到基本要求的，按下列规定扣分。
1.排挤、歧视后进学生，每出现一人次扣 1 分。
2.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、每出现一次扣 5 分。
3.品行不良、侮辱学生，影响恶劣的，视其情节每次扣 5—10 分。
4.带领学生参加有损于身心健康活动的，每次扣 2 分。
5.对有害于学生的行为或者其他侵犯学生合法权益的行为制止不力，因此而造成不良影响的，视其情节轻重扣 5—10 分。



